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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　言

本标准整合修订ＧＢ／Ｔ７０６—１９８８《热轧工字钢尺寸、外形、重量及允许偏差》、ＧＢ／Ｔ７０７—１９８８《热

轧槽钢尺寸、外形、重量及允许偏差》、ＧＢ／Ｔ９７８７—１９８８《热轧等边角钢尺寸、外形、重量及允许偏差》、

ＧＢ／Ｔ９７８８—１９８８《热轧不等边角钢尺寸、外形、重量及允许偏差》、ＧＢ／Ｔ９９４６—１９８８《热轧Ｌ型钢尺

寸、外形、重量及允许偏差》。

本标准代替ＧＢ／Ｔ７０６—１９８８《热轧工字钢尺寸、外形、重量及允许偏差》、ＧＢ／Ｔ７０７—１９８８《热轧槽

钢尺寸、外形、重量及允许偏差》、ＧＢ／Ｔ９７８７—１９８８《热轧等边角钢尺寸、外形、重量及允许偏差》、

ＧＢ／Ｔ９７８８—１９８８《热轧不等边角钢尺寸、外形、重量及允许偏差》、ＧＢ／Ｔ９９４６—１９８８《热轧Ｌ型钢尺

寸、外形、重量及允许偏差》。

本 标 准 与 ＧＢ／Ｔ ７０６—１９８８、ＧＢ／Ｔ ７０７—１９８８、ＧＢ／Ｔ ９７８７—１９８８、ＧＢ／Ｔ ９７８８—１９８８、

ＧＢ／Ｔ９９４６—１９８８相比主要变化如下：

———增加规范性引用文件；

———增加了部分规格；

———调整了部分尺寸、外形允许偏差；

———增加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包装、标志、质量证明书的规定；

———增加附录Ａ。

本标准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。

本标准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出。

本标准由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、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、唐山钢铁股份公司、莱芜钢

铁股份公司、鞍山宝得钢铁公司、首钢红冶钢铁公司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龚庆华、冯超、王莉娟、邓翠青、杜传治、王洪新、李光、奚铁、吴结才、孙晓玲、

任翠英、蒋涛、胡楠。

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：

———ＧＢ／Ｔ７０６—１９６５、ＧＢ／Ｔ７０６—１９８８；

———ＧＢ／Ｔ７０７—１９６５、ＧＢ／Ｔ７０７—１９８８；

———ＧＢ／Ｔ９７８７—１９８８；

———ＧＢ／Ｔ９７８８—１９８８；

———ＧＢ／Ｔ９９４６—１９８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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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 轧 型 钢

１　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热轧工字钢、热轧槽钢、热轧等边角钢、热轧不等边角钢和热轧Ｌ型钢的尺寸、外形、

重量及允许偏差、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包装、标志及质量证明书。

本标准适用于热轧等边角钢、热轧不等边角钢、热轧Ｌ型钢及腿部内侧有斜度的热轧工字钢和热

轧槽钢（以下简称型钢）。

２　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

的修改单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

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ＧＢ／Ｔ２２８　金属材料　室温拉伸试验方法（ＧＢ／Ｔ２２８—２００２，ｅｑｖＩＳＯ６８９２：１９９８（Ｅ））

ＧＢ／Ｔ２２９　金属材料　夏比摆锤冲击试验方法（ＧＢ／Ｔ２２９—２００７，ＩＳＯ１４８１：２００６，ＭＯＤ）

ＧＢ／Ｔ２３２　金属材料　弯曲试验方法（ＧＢ／Ｔ２３２—１９９９，ｅｑｖＩＳＯ７４３８：１９８５（Ｅ））

ＧＢ／Ｔ７００　碳素结构钢

ＧＢ／Ｔ１５９１　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

ＧＢ／Ｔ２１０１　型钢验收、包装、标志及质量证明书的一般规定

ＧＢ／Ｔ２９７５　钢及钢产品力学性能试验取样位置及试样制备（ＧＢ／Ｔ２９７５—２００８，ｅｑｖＩＳＯ３７７：

１９９７）

３　尺寸、外形、重量及允许偏差

３．１　尺寸及表示方法

３．１．１　型钢的截面图示及标注符号见图１～图５。

３．１．２　型钢的截面尺寸、截面面积、理论重量及截面特性参数应分别符合附录Ａ中表Ａ．１～表Ａ．５的

规定。

３．２　尺寸、外形及允许偏差

３．２．１　型钢的尺寸、外形及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１～表３的规定。根据需方要求，型钢的尺寸、外形及允

许偏差也可按照供需双方协议。

３．２．２　工字钢的腿端外缘钝化、槽钢的腿端外缘和肩钝化不应使直径等于０．１８狋的圆棒通过，角钢的

边端外角和顶角钝化不应使直径等于０．１８犱的圆棒通过。

３．２．３　工字钢、槽钢的外缘斜度和弯腰挠度、角钢的顶端直角在距端头不小于７５０ｍｍ处检查。

３．２．４　工字钢、槽钢平均腿厚度（狋）的允许偏差为±０．０６狋，在车削轧辊时在轧辊上检查。

３．２．５　根据双方协议，相对于工字钢垂直轴的腿的不对称度，不应超过腿宽公差之半。

３．２．６　型钢不应有明显的扭转。

３．３　长度及允许偏差

３．３．１　角钢的通常长度为４０００ｍｍ～１９０００ｍｍ，其他型钢的通常长度为５０００ｍｍ～１９０００ｍｍ。根

据需方要求也可供应其他长度的产品。

３．３．２　定尺长度允许偏差按表４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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